湖口县2022年1-4季度财政收支情况
1、2022年，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迎接党的二十大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，按照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重要要求，扎实推进“稳增长、防风险、保稳定、惠民生”各项重点工作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，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市前列。2022年，财政总收入完成52.34亿元，同比增收5.68亿元，增长12%。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大关。地方收入受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以下调库1.51亿元因素影响，完成21.8亿元，同比增收0.7亿元，增长3%，同口径增幅10.5%（将今年和去年同期新老政策留抵退税金额加到收入中），地方收入总量居全市第四位，同时收入质量保持稳定，地方收入税收占比73%，居全市第三位。
2、2022年，在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、过紧日子的同时，我县财政部门积极做好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等“三保”工作，财政支出保持增长。2022年，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91019亿元，同比增支1.37亿元，增长3.6%。其中主要重点支出情况有：教育支出增长8%，科学技术支出增长43%，节能环保支出增长40%，农林水支出增长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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